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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年八月八日經水工字第 09505004770 號函頒布

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經水工字第 09605003600 號函頒布第一次修正

九十九年十二月六日經水工字第 09905011170 號函頒布第二次修正

一百年十一月十五日經水工字第 10005262810 號函頒布第三次修正

一百零二年三月二十二日經水工字第 10205024630 號函頒布第四次修正

一百零四年二月十六日經水工字第 10405041520 號函頒布第五次修正

一百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經水工字第10705168850號函頒布第六次修正

一百零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經水工字第10905433470號函頒布第七次修正

一、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本署）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布公

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及相關

規定，為確保本署暨所屬機關 (含委託或補助預算之其他機關或單位 )

工程施工品質、職業安全、環境保護與施工進度，以達到預期之執

行績效，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為督導工程施工，特設督導小組（以下簡稱小組），置召集人一名，

由本署總工程司兼任，綜理小組督導作業；副召集人一名，由本署

副總工程司兼任；執行秘書一名，由本署工程事務組組長兼任，襄

理召集人綜理督導作業，推動督導相關事務；督導人員若干名，由

本署工程事務組及相關組室人員，並得遴聘外聘委員若干名，由本

署工程事務組簽報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定，共同組成負責督導作

業，其行政幕僚作業由本署工程事務組負責。

三、督導範圍

(一)本署暨所屬機關辦理或執行之工程。

(二)本署暨所屬機關委託或補助預算之其他機關或單位辦理之工程。

四、督導方式

分為工務行政督導、工程施工督導、走動式督導、專案督導，採定

期或不定期督導，其督導選樣原則與督導頻率如下：

(一)督導選樣原則

1、工務行政督導

(1)前年度及當年度已完工或即將完工之工程。

(2)未曾接受工程施工督導或工程查核之工程。

2、工程施工督導

(1)重點列管計畫之工程。

(2)進度落後之工程。

(3)全民督工案件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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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決標比偏低有降低品質之虞之工程。

3、走動式督導

(1)重點列管計畫之工程。

(2)進度落後之工程。

(3)全民督工案件之工程。

(4)決標比偏低有降低品質之虞之工程。

(5)涉及環境保護、生態保育及職業安全衛生之工程。

(6)主管以上人員認為需要督導之工程。

4、專案督導

(1)民眾檢舉之工程。

(2)遭受災損之工程。

(3)重大全民督工案件或人民抗爭之工程。

(4)契約執行困難及有疑義之工程。

(5)進度落後之工程。

(6)涉及環境保護、生態保育議題之工程。

(7)其他異常之工程。

(二)督導頻率

1、工務行政督導

每年各所屬機關督導一次為原則，視需要隨時增加督導次

數。

2、工程施工督導

每月定期督導，視需要隨時增加督導次數。

3、走動式督導

依業務需要，進行督導及預防性走動式不定期督導。

4、專案督導

依個案需要，簽報核定後辦理。

5、督導總件數

(1)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之工程，以不低於其當年度執行工程

標案之百分之二十為原則。

(2)新臺幣五千萬以上未達一億元之工程，以不低於其當年

度執行工程標案之百分之十五為原則。

(3)未達新臺幣五千萬之工程，以不低於其當年度執行工程

標案之百分之十為原則。

五、督導內容

(一)工務行政督導

1、工程招標及履約管理行政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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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款估驗作業程序。

3、品管制度管理作業程序。

4、工程職業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行政管理作業程序。

5、工程完工後接管作業程序。

(二)工程施工督導

1、審查工程三級品管執行情形，含簡報、文件紀錄及進度執行

情形。

2、工地現場督導施工品質、職業安全、環境保護、生態檢核辦

理情形等督導事宜。

3、辦理現場施工品質抽驗，並加強辦理道路級配料、瀝青混凝

土、混凝土、鋼筋、土方及其他認有必要項目之抽驗。

(三)走動式督導

1、工程履約之施工進度及施工品質之檢視與督導。

2、適時排除履約爭議事項。

3、檢視工程之政策性目標或列管目標執行情形。

(四)專案督導

1、協助工程執行困難之排除。

2、對契約權責、相關契約書圖規範與現場實際施工之疑義及其

他契約爭議事項之釐清作業。

3、協助或督促達成工程之政策性目標或列管目標。

4、環境保護、生態保育等相關生態檢核辦理情形。

六、督導作業程序及成果彙整

督導作業流程圖(圖1)，程序如下：

(一)督導之組成

1、工務行政督導

(1)本署工務行政督導人員由本署工程事務組、主計室及相

關業務組室人員組成。

(2)每次工務行政督導實施前，由本署工程事務組研擬督導

單位、督導時間、督導工程，簽報召集人或授權副召集

人或授權執行秘書核派領隊及督導人員。

2、工程施工督導

(1)本署工程事務組每年簽報外聘委員名單。

(2)每次工程施工督導實施前，由本署工程事務組簽報副召集

人或執行秘書或其授權人員核派領隊、督導人員 (含本署

指定之各所屬機關人員)並擇定督導工程。

3、走動式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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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業務性質，由本署工程事務組人員或其他相關組室配合辦

理，必要時得請工程施工督導之外聘委員參與之。

4、專案督導

每次督導實施前，由本署工程事務組簽報副召集人或執行秘

書或其授權人員選派領隊、督導人員，並請本署政風室派員

會同，陳報召集人核定。

(二)督導前置作業

1、工務行政督導

(1)函送工務行政督導通知表 (表A1)通知領隊、督導人員、

受督導單位其受督導工程、方式、時間。

(2)受督導單位應備妥之相關文件紀錄。

2、工程施工督導

(1)函送工程施工督導通知表 (表B1)及工程執行基本資料表

通知受督導單位。

(2)受督導單位填寫工程執行基本資料表於督導當日提供督

導委員參考。

3、走動式督導

視業務需要，得以不預先通知方式辦理。

4、專案督導

視實際需要，於簽報核准後發函通知受督導單位或以不預先

通知方式辦理。

(三)實施督導

1、小組與受督導單位之成員介紹。

2、說明督導目的、程序及執行方式。

3、實施督導時，受督導單位之相關人員，包括主辦機關、設計

監造單位、施工廠商相關人員等，應在場說明及協助，並

依下列方式進行：

(1)工務行政督導：訂定工務行政督導查對表，據以審閱文

件紀錄並紀錄優缺點，查對表另訂。

(2)工程施工督導：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布查核小

組查核品質缺失扣點表，審閱工程契約所載各項文件紀

錄並赴工程現地瞭解執行情形，紀錄優缺點。

(3)走動式督導：依據個案工程檢討列管目標及事項，以檢

討會方式或赴工程現地了解執行情形，適時解決施工疑

難及釐定預防性管理。

(4)專案督導：依據個案工程特性，以檢討會方式或赴工程

現地了解執行情形，協助排除困難及釐清工程疑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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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督導後會議

1、工務行政督導：督導人員彙整督導結果、意見及評分，並填

寫於工務行政督導查對表後，由小組報告缺失及督導意見

受督導單位確認缺失事項。

2、工程施工督導：

(1)督導人員說明督導結果及意見，並填寫督導人員紀錄表

(表B2)，交由幕僚人員彙整於督導紀錄(表B3)。

(2)受督導單位對督導結果作回應，並提出建議事項。

(3)督導小組召開督導扣點會議前清場，受督導機關及相關

人員應先行離席，依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品質缺失扣

點表之扣點範圍，討論所紀錄品質缺失情形決定扣點點

數，並於督導紀錄(表B3)註明。

3、走動式督導：督導人員說明督導結果及意見，並視需要填寫

督導意見表(表B2-1)，以會議紀錄或督導紀錄(表B3)方式辦

理，並視需要進行評分及扣點。

4、專案督導：督導人員說明督導結果及意見，並視需要填寫督

導意見表 (表B2-1)，以會議紀錄、專案報告或督導紀錄 (表

B3)方式辦理。

(五)督導紀錄通知

1、工務行政督導：工務行政督導紀錄 (表A2)於督導後七個工

作日內函送受督導單位，並限期改善辦理。

2、工程施工督導：督導紀錄(表B3)於督導後七個工作日內函送

受督導單位，並限期改善辦理。有缺失扣點者，應通知受

督導單位對廠商辦理品質缺失之懲罰性違約金。

3、走動式督導：會議紀錄或督導紀錄(表B3)於督導後七個工作

日內函送受督導單位，並限期改善辦理，有缺失扣點者，

應通知受督導單位對廠商辦理品質缺失之懲罰性違約金。

4、專案督導：會議紀錄、專案報告或督導紀錄 (表B3) 依程序

完成簽報召集人後，依據簽報內容需求，視需要函送受督

導單位，並限期改善。

(六)督導缺失之追蹤管制

1、受督導單位實施缺失矯正與預防措施，應填寫工務行政督導

缺失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表A3)或督導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表

B4)，並檢附佐證資料或照片，及懲罰性違約金罰款辦理情

形於期限內報本署備查。

5



2、督導人員就受督導單位填報(表A3)或(表B4)之矯正、原因分

析、預防措施及追蹤矯正等，審查認可後予以結案；需改

善時應持續辦理追蹤，直至結案為止。

(七)不符合事項改善期限之管制如下：

1、不符合事項未於期限內改善完成時，受督導單位應向督導小

組申請展延，展延改善期限最長不逾三週為原則。

2、不符合事項改善期限，以受督導單位回函日期為準；改善期

限逾期，受督導單位除依契約規定辦理外，並依本作業要

點第七點第一款第四目及第五目規定辦理。

(八)工程督導成果彙整

1、工務行政督導

年度結束後彙編工務行政督導常見缺失錯誤態樣函送所屬機

關。

2、工程施工督導

(1)彙整每月督導成果，提報列管會議。

(2)每季結束後一個月內彙整當季督導情形統計表，報經濟

部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3)彙整工程查核年度成果報告，函送所屬機關參考。

3、走動式督導

(1)督導資料結案後，送彙整人員統一彙辦。

(2)由彙辦人員彙整簽報相關督導成果，並提報本署列管會

議檢討。

4、專案督導

依個案彙整相關督導成果，視需要提報本署列管會議檢討或

陳報召集人。

七、獎懲

(一)所屬機關接受本署工程施工督導，依據督導成績及缺失改善情形，

建議獎懲如下：

1、督導分數達八十五分以上者，建議所屬機關首長、督導業務

之副首長記嘉獎一次，主辦課課長記嘉獎一次，工程主辦

人員記嘉獎二次，協辦人員記嘉獎一次。

2、督導分數達八十三分以上、未達八十五分者，工程主辦人員、

協辦人員記嘉獎一次。

3、督導分數未達七十分者，機關首長、督導業務之副首長記申

誡一次，主辦課課長記申誡一次，工程主辦人員記申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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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協辦人員記申誡一次。如有非可歸責前述人員之事由

不辦理前述人員獎懲者，應報本署同意。

4、依據工程督導成果評估各受督導單位執行成效之優劣，對相

關人員予以適當獎懲；不符合事項逾期未改善完成者，應

檢討責任歸屬並對相關人員予以適當懲處。

5、廠商未依圖說施工、工程品質不良、不符合事項未符合規定

辦理或逾期未改善完成者，依契約規定辦理。

(二)經上級單位查核後，依據查核成績及缺失改善情形，建議獎懲如

下：

1、優等(分數達九十分以上)：

所屬機關首長、督導業務之副首長記嘉獎二次，主辦課課長

記功一次，工程主辦人員記功二次，工程協辦人員記功一

次。

2、甲等(分數達八十分以上、未達九十分)：

(1)八十五分以上未達九十分者：

所屬機關首長或督導業務之副首長記嘉獎一次，主辦課

課長記嘉獎二次，工程主辦人員記功一次，工程協辦人

員記嘉獎二次。

(2)八十分以上未達八十五分者：

工程主辦人員記嘉獎二次，工程協辦人員記嘉獎一次。

(3)同一年度之查核分數八十分以上未達八十五分達兩次以

上者(不限定是否為同標案)，主辦課課長記嘉獎一次。

3、乙等(分數達七十分以上、未達八十分 )且分數未達七十五分

者：

所屬機關應於期限內 (收到查核紀錄起三十日內 )提出相關報

告報本署備查，內容至少須含原因分析、矯正預防措施。

4、丙等(分數未達七十分者)：

(1)所屬機關首長、督導業務之副首長記申誡一次，主辦課

課長記申誡一次，工程主辦人員記申誡二次，工程協辦

人員記申誡一次。

(2)屬委外監造者依契約規定辦理。

5、如單一工程在六個月內多次查核、督導成績均達敘獎標準者，

則其累計之敘獎總額度不得高於單次最高可敘獎額度。

6、查核缺失改善對策及結果逾期提報，應敘明逾期提報原因並

查明相關疏失責任。

7、缺失改善結果經查核機關退回改善達三次以上且情節重大者，

所屬機關主辦課課長、工程主辦人員記申誡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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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述查核督導如並得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敘獎者，以獎勵較高者

為主，不重複敘獎。

八、本署所屬機關應設督導小組，除應配合本作業要點規定事項外，其成

員任務及督導方式由各所屬機關另訂之。

本署所屬機關實施工程督導之規定如下：

(一)本署所屬機關工程督導範圍如下：

1、所屬機關辦理之工程。

2、本署暨所屬機關委託或補助預算之其他機關或單位辦理之

工程。

(二)本署委託或補助預算之其他機關或單位辦理之工程，由本署授

權所屬機關代為執行工程督導，本署得視需要派員會同，其工

程督導通知，得副知本署。

(三)每年督導頻率：

1、新臺幣二億元以上之工程，以每件督導至少一次為原則。

2、未達新臺幣二億元之工程，以不低於其當年度執行標案之

百分之二十為原則。

(四)工程督導資料應建檔備查，並於每月結束後一週內依據督導成

果填列督導統計表併督導紀錄報本署，督導統計表依本署指定

格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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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圖  1：督導作業流程圖

表A1：工務行政督導通知表

表A2：工務行政督導紀錄

表A3、表A3-1：工務行政督導改善對策及結果表、改善照片表

表B1：工程施工督導通知表

表B2：督導人員紀錄表

表B2-1：督導人員意見表

表B3：督導紀錄

表B4、表B4-1：督導改善對策及結果表、改善照片表



圖圖圖圖1  督督督督導導導導作作作作業業業業流流流流程程程程圖圖圖圖

召集人 工程督導小組 受督導機關 說  明

核定

督導缺失之追蹤管制((((ffff----aaaa))))

督導缺失之追
蹤管制((((ffff----bbbb))))

成果提報

督導紀錄通知((((eeee))))

督導後會議((((dddd))))

督導前置作業((((bbbb))))

核定 彙整成果((((hhhh))))

同意結案

不不不不
符符符符
合合合合
事事事事
項項項項
改改改改
善善善善
管管管管
制制制制
((((gggg))))

實施督導((((cccc))))

函送本署所屬
機關參考

成立督導小組((((aaaa))))

a.成立督導小組
(a)工務行政督導：本署工務行政督導人員由本署工程事務組、會
計室及相關業務組室人員組成，每次督導實施前，由本署工程事務
組研擬督導單位、督導時間、督導工程，簽報召集人或授權副召集
人或授權執行秘書核派領隊及督導人員
(b)工程施工督導：本署工程事務組每年簽報外聘委員名單，每次
工程施工督導實施前，由本署工程事務組簽報副召集人或授權執行
秘書或其授權人員核派領隊、督導人員(含本署指定之各所屬機關
人員)並擇定督導工程
(c)走動式督導：依業務性質，由本署工程事務組人員或其他相關
組室配合辦理，必要時得請工程施工督導之外聘委員參與之。
(d)專案督導：每次督導實施前，由本署工程事務組簽報副召集人
或其授權人員核派領隊、督導人員及擇定督導工程，並請本署政風
室派員會同

b.督導前置作業
(a)工務行政督導：本署函送工務行政督導通知表(表A1)通知領隊
督導人員、受督導機關其受督導工程、方式、時間
(b)工程施工督導：本署函送「工程施工督導通知表」(表B1)通知
受督導機關
(c)走動式督導：視業務需要，得以不預先通知方式辦理
(d)專案督導：視業務需要，於簽報核准後發函通知受督導單位或
以不預先通知方式辦理

c.實施督導
小組與受督導機關之成員介紹，並說明督導目的、程序及執行方式
(a)工務行政督導：訂定工務行政督導查對表，據以審閱文件紀錄
(b)工程施工督導：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布新版工程施工
查核小組查核品質缺失扣點表，審閱工程約所載各項文件紀錄，並
赴工地現地瞭解執行情形
(c)走動式督導：依據個案工程檢討列管目標及事項以檢討會方式
或赴工程現地了解執行情形，適時解決施工疑難及釐定預防性管理
(d)專案督導：依據個案工程特性，以檢討會方式或赴工程現地了
解執行情形，協助排除困難及釐清工程疑義等  

d.督導後會議
(a)工務行政督導：督導人員說明督導結果、意見及評分並填寫工
務行政督導查對表
(b)工程施工督導：督導人員說明督導結果及意見，並填寫督導人
員紀錄表(表B2)，交由幕僚人員彙整於督導紀錄(表B3)
(c)走動式督導：督導人員說明督導結果及意見，並視需要撰寫於
督導意見表(表B2-1)，以會議紀錄或督導紀錄(表B3)方式辦理，並
視需要進行評分及扣點
(d)專案督導：督導人員說明督導結果及意見，並視需要填寫督導
意見表(表B2-1)，以會議紀錄或專案報告或督導紀錄(表B3)方式辦
理

e.督導紀錄通知
(a)工務行政督導、工程施工督導、走動式督導：督導後7個工作日
內函送會議記錄或督導紀錄(表A2)或(表B3)限期受督導機關辦理改
善。有缺失扣點者，應通知受督導機關對廠商辦理品質缺失之懲罰
性違約金
(b)專案督導：會議紀錄或專案報告或督導紀錄(表B3) 依程序完成
簽報召集人後，依據簽報內容需求，視需要函送受督導單位，並限
期改善。

f.督導缺失之追蹤管制
(a)受督導機關實施缺失矯正與預防措施，應填寫工務行政督導缺
失改善對策及結果表(表A3)或施工督導缺失改善對策及結果表(表
B4)及檢附佐證資料或照片，並將懲罰性違約金罰款繳款辦理情形
於規定期限內正本函報本署審查
(b)督導人員審查結果
督導人員就受督導機關填報(表A3)或(表B4)之矯正、原因分析、預
防措施及追蹤矯正等，審查認可後予以結案；需改善時應持續辦理
追蹤，直至結案為止
g.不符合事項改善期限之管制
不符合事項未於期限內改善完成時，受督導單位應向督導小組申請
展延，展延改善期限最長不逾三週為原則；不符合事項改善期限，
以受督導單位回函日期為準；改善期限逾期，受督導單位除依契約
規定辦理外，並依本作業要點第十點第一款第四目及第五目規定辦
理。
h.成果彙整
(a)工務行政督導：年度結束後彙編工務行政督導常見缺失錯誤態
樣函送所屬機關。
(b)工程施工督導：彙整每月督導成果，提報列管會議；每季結束
後一個月內彙整當季督導情形統計表，報經濟部工程施工查核小
組；彙整工程查核年度成果報告，函送所屬機關參考。
(c)走動式督導：督導資料結案後，送彙整人員統一彙辦；由彙辦
人員彙整簽報相關督導成果，並提報本署列管會議檢討。
(d)專案督導：依個案彙整相關督導成果，視需要提報本署列管會
議檢討或陳報召集人。



表A1                                 經經經經濟濟濟濟部部部部水水水水利利利利署署署署
工工工工務務務務行行行行政政政政督督督督導導導導通通通通知知知知表表表表

督導日期 年     月    日       督導地點

督導單位 經經經經濟濟濟濟部部部部水水水水利利利利署署署署 工程主辦單位

受督導單位

督導工程  

督導人員 領隊：         成員：

 受

督

導

單

位

配

合

應

備

資

料

1.契約、圖說規範及其他相關文件。

2.工程招標、工程履約、變更設計、修正預算、驗收、決算及接管作業

等文件紀錄。

3.工程估驗、付款及預算等之文件紀錄。

4.進度控制、工程保險、爭議處理、施工中工程災害等文件紀錄。

5.品質管理制度

(1)機關/專案管理廠商之品質督導機制、各類計畫之審查核定紀錄、施

工進度管理、工程督導、歷次查核 (督導 )缺失追蹤管制及遭遇困難

問題之處理等文件紀錄。

(2)監造單位之監造組織、監造計畫內容、施工計畫及品質計畫審查紀

錄、材料設備抽驗及施工抽查紀錄、品質稽核、文件紀錄管理系

統、缺失改善追蹤管制、監造報表填寫及施工進度監督等文件紀

錄。

(3)廠商之品管組織、施工計畫與品質計畫內容、材料施工檢驗、自主

檢查表、不合格品之管制、矯正與預防措施、內部品質稽核、文件

紀錄管理系統、施工進度管理、趕工計畫、施工日誌填寫、專任工

程人員督察紀錄等文件紀錄。

6.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環境保護、工程剩餘土石方等處理情形。



表A2                            經經經經濟濟濟濟部部部部水水水水利利利利署署署署

               工工工工務務務務行行行行政政政政督督督督導導導導紀紀紀紀錄錄錄錄           紀錄編號：

受 督 導 單

位
受督導單位主管 督導日期  年   月   日

工程名稱
限期改善
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督導人員 領     隊

督

導

意

見

A01~A0_(一科)

B01~B0_(二科)

C01~C0_(三科)

D01~D0_(四科)

E01~E0_(主計室)

建議
事項

                           



表A3                               經經經經濟濟濟濟部部部部水水水水利利利利署署署署

工工工工務務務務行行行行政政政政督督督督導導導導改改改改善善善善對對對對策策策策及及及及結結結結果果果果表表表表      紀錄編號：

工程名稱：   第   頁共   頁

受督導單位： 限期改善
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督導日期：  年  月   日

缺失

編號
不 符 合 事 項

(含建議)

改 善 對 策 及 結 果
(附改善照片及相關資料,請註明)

改善完成日

期
備註

工務所/監造單位 主辦或執行機關

註：1、各相關人員核章前，請先確認缺失已改善完成。
2、受督導單位填寫改善對策及結果以電腦建檔後，正本與電子檔函報本署。



表B1                                 經經經經濟濟濟濟部部部部水水水水利利利利署署署署
工工工工程程程程施施施施工工工工督督督督導導導導通通通通知知知知表表表表

督導日期 年     月    日督導地點

督導單位 經經經經濟濟濟濟部部部部水水水水利利利利署署署署 工程主辦單位

受督導單
位

督導工程  

督導人員 領隊：       成員：

受

督

導

單

位

配

合

應

備

資

料

1.工程變更設計圖說暨修正施工(變更設計)預算書。

2.三級品管

(1)主辦機關：監造計畫、施工計畫、品質計畫等審查紀錄；是否成立

督導小組並實施督導作成紀錄；是否依規定審查委託監造監工人

員、廠商專任工程人員、品管人員等紀錄。

(2)監造單位：契約書、監造計畫、監造報表、工程保險單、工期展延相

關資料、檢驗表單（卡）、督導紀錄、簽證技師簽證紀錄。

(3)承攬廠商：施工計畫、施工日誌、自主檢查表、不合格品品質管制

紀錄、趕工計畫、專任工程人員督察紀錄、各項材料檢驗報告紀錄

(出廠證明、混凝土送貨單等)。

3.  職業安全衛生計畫、環境保護執行計畫、緊急應變計畫、剩餘土石方

處理計畫、職安人員報備書、檢查安衛及環境保護執行情形資料、餘

土流向管控資料。

4.施工計畫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

生態保全相對位置及異常情形處理，履約文件是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

入自主檢查。

5.施工前擬定環境保護訓練計畫，訓練內容包括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

置，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6.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納入工程施工督導。

7.現場準備相關施工品質抽驗器材。



表B2

督督督督導導導導人人人人員員員員紀紀紀紀錄錄錄錄表表表表
列管計畫名稱

標案名稱

督導日期
註：1.各項優、缺點請加以具體說明。

2.有關缺點部分，請參考「主辦機關工程管理自主評量表」，將缺點代號及缺失情節

代號(輕微[L],中等[M],嚴重[S])標明於最後。

一一一一、、、、品品品品質質質質管管管管理理理理制制制制度度度度Q(20分分分分)：：：：

ＡＡＡＡ、、、、主主主主辦辦辦辦機機機機關關關關、、、、專專專專案案案案管管管管理理理理廠廠廠廠商商商商、、、、監監監監造造造造單單單單位位位位(10分分分分)：：：：
一、工程主辦機關、專案管理廠商(5 分)：

（請督導品質督導機制、監造計畫之審查紀錄、施工進度管理措施及障礙之處理、生

態檢核等事項）
優點：

缺點：

二、監造單位(5 分)：
（請督導監造組織、施工計畫及品質計畫之審查作業程序、材料設備抽驗及施工查核

之程序及標準、品質稽核、文件紀錄管理系統等監造計畫內容及執行情形；缺失改

善追蹤等之執行情形；生態檢核執行情形；監造單位之建築師、技師及監工人員等

執行品管職務之缺失情形）
優點：

缺點：

ＢＢＢＢ、、、、承承承承攬攬攬攬廠廠廠廠商商商商(10分分分分)：：：：
（請督導品管組織、施工要領、品質管理標準、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自主檢查表、

不合格品之管制、矯正與預防措施、內部品質稽核、文件紀錄管理系統等品質計畫

內容及執行情形；承攬廠商之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或工地負責人、品管人員及

勞安人員等執行品管職務之缺失情形）
優點：

缺點：



二二二二、、、、施施施施工工工工品品品品質質質質W(60分分分分)：：：： 

(一一一一)混混混混凝凝凝凝土土土土、、、、鋼鋼鋼鋼筋筋筋筋、、、、模模模模板板板板、、、、土土土土方方方方、、、、結結結結構構構構體體體體、、、、裝裝裝裝修修修修、、、、雜雜雜雜項項項項等等等等                        (40                  分分分分                        )                  :

優點：

缺點：

(二二二二)材材材材料料料料設設設設備備備備檢檢檢檢驗驗驗驗與與與與管管管管制制制制                        (10                  分分分分                        )                  ：：：：

優點：

缺點：

(三三三三)施施施施工工工工安安安安全全全全衛衛衛衛生生生生                        (10                  分分分分                        )                  ：：：：
（請督導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之執行情形、工地安全衛生檢查及確認機制、常見職災類

型加強防護措施及管理作為及生態檢核機制與執行情形等相關事宜）

優點：

缺點：

三三三三、、、、施施施施工工工工進進進進度度度度P(20分分分分)：：：：

預預預預定定定定進進進進度度度度：：：：           ；；；；實實實實際際際際進進進進度度度度：：：：           ；；；；異異異異常常常常說說說說明明明明：：：：
◎評分原則：
(一 )施工預定進度應以依據契約規定報經核定之最新預定進度為基準，並確認實際進度後，進行評分。
(二 )基本分：17分。
(三 )未訂定進度計算基準：扣1至2分。
(四 )進度超前：超前1％以上依具體措施及貢獻度，加1至3分。
(五 )進度落後：
1.非可歸責甲方或乙方者：落後1％以上且主辦機關及承攬廠商未積極處理，依情節扣1至3分。
2.可歸責甲方或乙方者：落後1％至10％，扣1至3分；落後10％以上，至少扣3分。
3.採取有效因應對策並發揮具體成效，加1至2分。

四四四四、、、、評評評評分分分分(Q + W + P)(整數計算)

1.品管制度(Q ,佔20分)： 總總總總 計計計計 (T) ：：：： 分分分分
2.施工品質(W,佔60分)：

3.施工進度 (P,佔20分 )： 等等等等    級級級級 ：：：： 等等等等

(註：優等： ≧T 90分；甲等：

90分 ≧>T 80分；乙等：80分 ≧>T 70分；丙等：70分>T)



五五五五、、、、規規規規劃劃劃劃設設設設計計計計問問問問題題題題及及及及建建建建議議議議
(如督導發現有安全性、施工性及維護性疑義等情形，應加以紀錄。)

六六六六、、、、其其其其他他他他        建建建建議議議議
1.含工程規劃設計、生態環保、圖說規範、變更設計等情形。
2.含監造單位之建築師、技師，承攬廠商之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等執

行相關法令及契約規定等事項。
3.其他相關建議。

                                                                                                            

                                                                                                     

                                                                                                     

                                                                                                    

                                                                                                    

                                                                                                    

                                                                                                    

                                                                                                    

                                                                                                    

                                                                                                    

                                                                                                    

                                                                                                    

                                                                                                    

                                                                                                    

                                                                                                    

                                                                                                    

督督督督導導導導人人人人員員員員簽簽簽簽名名名名：：：：



填填填填表表表表說說說說明明明明：：：：

1、本表各項優、缺點請加以具體說明。有關缺點部分，請參考「主辦機

關工程管理自主評量表」，將缺點代號及缺失情節代號(輕微[L],中等

[M],嚴重 [S])標明於最後。如有缺失情節嚴重者，務必請洽督導小組

工作人員拍照或影印文件存證。

2、有以下情節者，應考列丙等情況為：

(一)鋼筋混凝土結構鑽心試體試驗結果不合格；

(二)路面工程瀝青混凝土鑽心試體試驗結果不合格；

(三)路基工程壓實度試驗結果不合格；

(四)主要結構與設計不符情節重大者；

(五)主要材料設備與設計不符情節重大者；

(六)道路級配料試驗結果不合格者；

(七)其他缺失情節重大影響安全者。

3、如督導有發現規劃設計有安全性、施工性及維護性疑義等情形如下，

應紀錄於「規劃設計問題及建議」欄位，俾工程督導小組彙整提醒主

辦機關，適時釐清或檢討改善：

(一)安全性：規範引用不當、參數引用不妥適、應變措施規範不足、未考

量地盤狀況、工法選用不當、規劃設計成果造成施工動線不良、臨時

支撐型式及數量不適當、安全監測項目及頻率不足、設計成果危及維

護人員工作環境等。

(二)施工性：施工性不佳、設計界面整合不良、變更設計次數或金額不合

理、進度的配置不合理等。

(三)維護性：材料耐久性引用規範不當、維修材料取得不易、維護技術困

難等。

4、工程督導時，若有規劃設計以外之其他尚待釐清或專業人員須移送相

關主管機關處置之處，或對受督導工程之建議，請先紀錄於「其他建

議」欄位，俾進一步檢討處理。

5、督導小組召開督導檢討會議後清場，再行召開督導品質缺失扣點會議。

相關缺失請於督導時告知主辦機關等出席人員，俾轉相關人員改善。



表B2-1                經經經經濟濟濟濟部部部部水水水水利利利利署署署署

□□□□工工工工程程程程施施施施工工工工督督督督導導導導□□□□走走走走動動動動式式式式督督督督導導導導□□□□專專專專案案案案督督督督導導導導  意意意意見見見見表表表表

受督導單位 督導日期   年  月  日

工程名稱
限期改善
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督導人員

督

導

意

見

建

議

事

項



表B3                               經經經經濟濟濟濟部部部部水水水水利利利利署署署署
□□□□工工工工程程程程施施施施工工工工督督督督導導導導□□□□走走走走動動動動式式式式督督督督導導導導□□□□專專專專案案案案督督督督導導導導紀紀紀紀錄錄錄錄

 紀紀紀紀錄錄錄錄編編編編號號號號：：：：

工程名稱
主辦機關

承辦人員

督導日期 施工地點
監造單位

監工人員

開工日期 完工日期 承攬廠商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差異
改善

期限 年  月  日

工程概要
契約
金額

督導人員
督導

分數 分

優

點

缺

點

扣

點

數

與

建

議

事

項



表B4                             經經經經濟濟濟濟部部部部水水水水利利利利署署署署
□□□□工工工工程程程程施施施施工工工工督督督督導導導導□□□□走走走走動動動動式式式式督督督督導導導導□□□□專專專專案案案案督督督督導導導導

                                    改改改改善善善善對對對對策策策策及及及及結結結結果果果果表表表表       紀錄編號：

工程名稱：

督導日期：                                                                                                                           第  頁共   頁

主辦機關 監造單位 監工人員

承攬廠商 專任工程人員 品管人員

缺失
編號

缺失項目
(含建議 )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佐證文件及照片請註明 )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說明)

承攬廠商
(工地主任  /  負責人) 工務所/監造單位 主辦機關

註：1、各相關人員核章前，請先確認缺失已改善完成。
2、受督導單位填寫改善對策及預防措施以電腦建檔後，正本與電子檔函報本署。
3、規劃設計及其他建議事項之回應，權責單位主管已逐項簽認。



表B4-1                          改改改改善善善善照照照照片片片片表表表表                                   

附附附附件件件件：：：：

說明：

(缺失情形)

說明：

(改善作法)

說明：

(改善完成)

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